
数理学院财经监督小组工作实施办法 

按照中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中有关加强学校内部财务管理和监督的要求，根据学校纪委、监察处、财务处

的工作布置，为了保障数理学院教学工作、学科建设有序发展，为了加强数理

学院财经工作的监督，特制定数理学院财经监督小组工作实施办法。具体内容

如下： 

一、财经监督小组人员的组成 

数理学院财经监督小组有 5人组成，由党政联系会议讨论决定。成员由党

委书记、党委纪检委员、学院工会主席，学院教代会团长、教职工代表等组

成。 

二、财经监督小组的职责 

1．学院财经监督小组要对本单位财务预算的编制情况进行监督，每学期末

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一次监督检查； 

2．对学院财务审批权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重点对超过院长审批权限需经

集体讨论的大额度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3．对学院执行学校财经规定、纪律的情况加强监督； 

4．财经监督小组要将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报告党政班子，提请班

子进行分析研究；由党政班子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做出批评和纠正的处理，对管

理上的薄弱环节采取健全完善制度的措施。 

三、财经监督小组重点监督检查的内容 

1．分配奖励政策、薪酬分配方案和大额资金使用是否经集体讨论的情况； 

2．有否存在违反规定坐收坐支、擅自开设银行账户、设账外账、设“小金

库”的情况； 

3．有否存在利用职权、公款私用等为个人谋利的情况； 

4．经费的收入和支出是否合理、合法； 

5．学院的财经运行情况是否按规定向教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6．本单位干部群众关注的其他经济项目的运行情况。 

为保障学院财经监督工作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提高监督的有效性，财经监

督小组应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确保数理学院财经工作规范运行，全面支撑学院

各项工作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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